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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子游戏的游戏用户数量激增，涉及游戏账号等虚拟财产的纠纷随之增加，对游戏

账号的权属认定也愈发受到关注。通过游戏账号分类及特点、游戏账号的法律性质和游戏账号的权利归

属等方面的论述。本文认为，单机游戏账号与网络游戏账号都应当归属于游戏用户，才更有利于游戏用

户与游戏运营商之间的利益平衡，而游戏发行平台或游戏运营商则具有对游戏账号的必要管理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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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the number of game users of video games has surged, and 
disputes involving virtual property such as game accounts have increased,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ownership of online game accounts has also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rough the 
game account 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legal nature of the game account and the at-
tribu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game account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discuss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oth single-player game accounts and online game accounts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game 
users, which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between the game users and the game 
operators, while the game distribution platforms or the game operators have the necessary man-
agement rights over the game account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2947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2947
https://www.hanspub.org/


谢裕康 
 

 

DOI: 10.12677/ass.2023.1212947 6950 社会科学前沿 
 

Keywords 
Virtual Property, Single-Player Game Account, Online Game Account, Ownership Determina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对互联网的依赖越来越重。在社交通讯方面，人们

基本离不开微信、QQ 等即时通讯软件；在视频观影方面，腾讯影视、优酷视频等视频观看软件也基本取

代电视；在书籍阅读方面，微信读书、起点等电子书或数字小说软件，更是方便快捷。特别在游戏领域，

电子游戏更是成为公众娱乐消遣的不二之选。大量的年轻人和中小学生偏爱王者荣耀、英雄联盟等网络

游戏，有的中年一辈也喜欢在网络上游玩象棋等经典游戏。此外，据《2022 年上半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

显示，2022 年 1 至 6 月国内游戏市场收入 1477.89 亿元，游戏用户规模约 6.6 亿人[1]。由此可以看出，

电子游戏不仅有着娱乐和部分社交的作用，更是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可以说，在如今的互联网社

会，电子游戏是重要的构成部分。 
但是，作为网络技术的应用场景和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电子游戏在近 20 年的飞速发展和大范围普

及下，在法律层面也产生了众多的纠纷，诸如账号交易 1、游戏封号 2、游戏代练 3、账号归属 4等。在这

些涉及游戏账号的纠纷中，有关游戏账号的权属纠纷尤为重要，是处理其他纠纷的先决问题。因此，本

文将从游戏账号的分类与特点、法律性质出发，对游戏账号的权利归属展开探讨。 

2. 游戏账号的分类与特点 

电子游戏(video Game)，亦称电玩游戏，是指依托于电子设备而运行的交互游戏[2]，显著区别于线下

游戏。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依赖于移动端的手机游戏越来越流行，这使得电子游戏的受众不断增多，也

让游戏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此外，依赖于电脑与游戏机的电脑游戏和主机游戏，也具有广泛的用

户群体。通常而言，以连接网络为标准 5，习惯将电子游戏划分为单机游戏(Single-player Game)，指游玩

前需要下载游戏软件，游玩时无需联网，且只能一人游玩的电子游戏，如我的世界；以及网络游戏(Online 
Game)，指游玩时全程需要联网，可以多名用户共同游玩的游戏，如王者荣耀。如今，无论是单机游戏

还是网络游戏，基本上是通过网络发行的方式进行游戏运营，因而游戏用户需要注册账号来进行游玩，

否则将限制其对游戏的体验。简言之，游戏账号是指，游戏用户同意游戏服务协议，通过游戏服务商提

供的通道注册的，用于进入游戏的一系列数字符号构成的电子账户，可分为单机游戏账号和网络游戏账号。 
无论是单机游戏账号，还是网络游戏账号，其都有着如下特点：1) 虚拟性。不像电话号码、银行卡

等账号需要现实载体，游戏账号并非是有形存在的，而是只能存于网络空间，甚至是游戏空间的字符串，

是无现实载体、不可触摸、虚拟的。同时，虚拟性不等于不存在。游戏账号可被人真切地感知、记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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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9)二中民终字第 18570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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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2)吉 7504 民初 132 号民事判决书。 
4(2022)京 73 民终 597 号民事判决书。 
5本文所采取的游戏分类，是狭义的、最普遍的分类，简单地以是否连接网络作为区分。但是，根据《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第

二条第 2 款的规定，“网络游戏是指由软件程序和信息数据构成，通过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提供的游戏产品和服务”，

此时，网络游戏是广义上的分类，只要是通过网络进行下载的游戏就是“网络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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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是不存在。甚至严格来讲，游戏账号可被人为记录到现实载体中，但离开游戏后，游戏账号将毫无

价值。2) 功能依附性。不可否认的是，游戏账号必须依托于游戏实现功能和产生价值，当游戏消失后，

游戏账号也就失去其功能，且一般不可能在游戏之外产生作用。当然，在游戏市场中，QQ、微信等其他

网络账号也能充当游戏账号来使用，但当特定游戏不再运营之后，此类账号的游戏功能也将一并失去。

3) 非永久性。因游戏账号具有依附性，也即表示游戏账号不可能具有永久的寿命。游戏账号的寿命完全

取决于游戏的运营存续时间，若是游戏的经济收益情况很差，其极有可能只能存续 1~2 年，反之，若游

戏的运营收益很好，则可维持 10 年以上，典型的有英雄联盟，其至今运营 13 年之久。4) 可支配性[3]。
游戏账号可被有用用户所利用。实践中，游戏用户既可以自己使用游戏账号游玩游戏内容，也可将游戏

账号借与他人使用。具体而言，游戏用户可以像支配有体物一样，无须听令于他人，可自己占有、使用、

收益、处分游戏账号。5) 存在独立性。游戏账号在游戏用户创建完成后，即可被用户独立记录、支配。

类比公园与门票，电子游戏本身就像是公园，游戏用户可以凭借着门票进入游戏内部，不同的是，这个

游戏门票不限次数、随意进入。而游戏账户就是那门票，其本省具有一定的价值，且其是可以独立于游

戏存在，被游戏用户支配，只是脱离游戏后没有丝毫作用。6) 财产性。游戏账号虽说理论上可以创建无

数个，但是每个账号都是唯一确定的，不可随意更改。对于用户而言，游戏账号有着明显的财产价值，

可以被金钱衡量。由此，催生出专门的游戏账号交易平台，如交易猫、7881 网等。另外，随之产生的就

是游戏账号交易的纠纷，例如张某某诉广州交易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一案 6，就是原告张某某因在交易猫

平台被游戏账号卖家骗取数千元，而将交易猫公司诉至法庭。显然，在此案中，原被告和法庭都承认游

戏账号具有财产属性。7) 另外，游戏账号也可能具有人身性。首先，在游戏账号注册阶段，有些游戏可

能需要手机号、邮箱等带有人身性的账号来进行注册，这使得以此注册的游戏账号同样具有一定的人身

性。然后，根据《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的规定，所有的网络游戏(包括单机游戏)都需

要进行实名注册制度，进行身份信息验证，以此来达到规范未成年人游戏时间的目的。由此，在国内，

只要是游戏账号，必定与个人身份信息相绑定，具有人身属性。当然，若是游玩的是国外的游戏，那么

游戏账号就未必具有人身性。 
正是由于上述的特点，让游戏用户能够以任何可行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游戏账号，如出租、出借、买

卖等，然而这些行为也导致了游戏用户与游戏运营商(或其他相关人)之间产生纠纷与争论，特别是对游戏

账号权属的争论。但目前，学界的现有研究基本只对网络游戏的账号权属问题进行研究，尚无专门对单

机游戏账号的研究成果。因而，下文将分别对单机游戏账号和网络游戏账号进行讨论，确定其权利归属。 

3. 游戏账号的法律性质 

在讨论游戏账号的权属问题之前，有个先决问题需要解决，就是游戏账号的法律性质为何种权利？

只有先明确游戏账号的法律性质定位后，对游戏账号的权利归属探讨才具有意义，才能一定程度上影响

司法实践对游戏账号的保护。在学界与实务中，对游戏账号或者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的认定，除部分学

者主张“知识产权说”、“新型财产权说”外，主要争议的学说还是“物权说”与“债权说”。目前各

方争执不休，对游戏账号等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还未有定论。 
其一，较少有学者认为应将游戏账号等虚拟财产认定为知识产权的客体。他们认为，游戏用户在游

玩过程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往往伴随着脑力劳动[4]，由此才能将游戏账号玩好，使之具备

更高的价值，属于智力成果。此外，游戏账号同样具有无形的特点，能够带来经济价值，且只专属于一

个用户，因此可用知识产权法加以保护[3]。笔者反对将游戏账号认定为知识产权的客体：首先，游戏本

身是可以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因为游戏本身确确实实是游戏开发者付出智力劳动所形成的智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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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但游戏账号与游戏本身并不等同，账号的注册无需智力劳动，只需机械性的创建；其次，虽然游戏

用户在游玩过程中往往需要话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这些时间和精力仅仅是用在体验游戏上，且附

加的脑力活动更多的也只是在理解游戏本身，并未创造所谓的智力成果，因而游戏账号不可能是知识产

权客体。 
其二，新型财产说也有学者支持。实际上，主张支持游戏账号等虚拟财产是新型财产的客体的学者

们，基本上是站在反对债权说和物权说的角度上，他们认为游戏账号既不能算作物，因为游戏账号仅仅

是存在于网络空间或游戏空间中，与无形物并不一致，且游戏用户不能直接支配游戏账号，只能依赖游

戏运营商来支配，不符合物的定义[5]；也不能算作是债，因为债的相对性，使其只注重游戏用户与游戏

运营商的关系，而忽略了游戏账号本身的独立价值，且若认定是债，则无法介入到游戏用户的侵权关系

中，不利于相关纠纷的处理[6]，因此，应当认定游戏账号属于新型财产权客体，脱离现有的财产权框架，

才能更好的保护各方权益。同样的，笔者也不赞成该种学说。该学说看似是客服了物权说与债权说各自

的缺点，兼顾各方主体的利益，但是，该学说无法保证在司法实践中对游戏账号纠纷解决的可操作性，

现阶段并无具体的法律明确规定所谓的新型财产的保护规则，实践中根本无从操作，极有可能让这学说

流于形式。甚至于，司法实践仍会采用既定的物权法或债权法的法律规定来解决实际问题，那还不如废

弃该学说，遵从现有的财产权观点。因此，游戏账号等虚拟财产现阶段不适合认定为新型财产权的客体。 
其三，不少学者主张游戏账号等虚拟财产应当是债权客体。债权说是学界的主流学说之一，也是争

议焦点所在。首先，陈旭琴和戈壁泉[7]认为，网络电子游戏是商业化服务，游戏运营商和玩家之间的关

系是服务合同关系，游戏账号等虚拟财产是玩家享有债权的凭证，凭此可请求服务商提供合理的服务；

然后，王迁和薛原[8]表示，债权说不会有物权说的物权法定弊端，债权遵循意思自治的原则，可以在游

戏用户和游戏运营商之间基于意思表示一致达成合约，游戏账号等虚拟财产是游戏运营商履行合同产生

的，换言之，玩家通过行使请求权获得游戏账号，是游戏玩家享有债权的凭证，是债权的客体。债权说

在实务中亦有运用，如张永山诉上海聚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一案 7，法院认为张永山享有的是游戏《太

古封魔录》的服务，张永山若是想要转让其游戏账号，需要游戏运营商的同意，因其未经游戏运营商同

意而私自转让游戏账号，故其直接向游戏运营商索赔的请求于法无据，故驳回其诉讼请求。显然，该法

院是赞成债权说，认为游戏账号是债权凭证，游戏用户不能擅自转让。笔者对债权说亦是持有反对意见，

第一，债权的客体是行为，而游戏账号显然不是行为，而是客观存在的，具有独立价值的物品；第二，

正如上文所言，债权具有相对性，若是游戏账号是债权客体，那么对于第三人侵害游戏玩家的行为，游

戏运营商将无法介入其中，则不利于帮组处理游戏玩家的问题和纠纷。因而，笔者不认为游戏账号等虚

拟财产归属于债权客体。 
其四，物权说同样是游戏账号等虚拟财产的另外一个主流观点，不少学者赞成该种学说。诸如，邓

佑文、李长江[9]认为游戏账号是客观实在的，且有游戏用户会相互进行交易，具有使用和交换价值，因

此游戏账号归属于物权的客体；杨立新和王中合[10]则认为，虽然传统理论认为物权客体应当是有形且是

占有一定空间的，且是独立的，但随着技术的进步，物的概念在不断扩张，只要游戏账号能够被排他支

配或管理的可能性，就可成为特殊的物，因此应认定是物权客体；黄宏生[10]表示，游戏用户可以通过网

络的方式对游戏账号进行占有，然后通过排他的方式对通过该虚拟财产获得相应的利益，简言之游戏玩

家对账号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因而将其认定是物权的客体。司法实践中，也有法院赞

成该学说，如于静诉孙江泰合同纠纷一案 8，原告于静向被告孙江泰出售游戏账号，但被告受到游戏账号

后并未履约付款，所以于静诉至法院。在该案审理中，法院认为当事人双方之间达成有买卖合同，合同

 

 

7(2022)粤 01 民终 2930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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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的物为游戏账号，被告应当履行合同义务，故判决原告胜诉。由此可以看出，法院认定游戏账号属

于物，且可以进行买卖交易，双方转移的是对游戏账号的所有权。相较于上述三种学说而言，笔者更赞

同的是物权说。首先，如上文所述，游戏账号具有独立的特性，是单独于游戏本身之外的物，能够被游

戏用户所支配，不被他人妨碍的使用；其次，正如上述判决所言，游戏账号可以单独的被游戏用户所占

有、使用、收益、处分，游戏用户对游戏账号的权利是基于物的权利。因此，虽说游戏账号的使用范围

有局限，但是其确确实实能够被用户所完全支配，而不受他人影响，这既有市场实例的佐证，也有司法

实践的认定，因而笔者认为将游戏账号认为是物权的客体是合适的，可被当成是一种特殊的物。 
综上所述，如今学界对游戏账号等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的争议尚无定论，除去较少提及的知识产权

说，物权说和债权说各有千秋，新型财产说亦有不少学者赞成，因此本文将游戏账号认定为使物权客体

仅是浅显见解，并未完全排除其是其他权利的可能性。但是，本文将以物权说为基础，展开对游戏账号

权属认定的分析。 

4. 游戏账号的权属认定 

4.1. 理论分歧 

诚如上文，游戏账号的法律性质有着不同的学说争议，相应的，游戏账号的权利归属问题同样有着

不同的观点，难分伯仲。 
第一种观点是，游戏账号权属于游戏运营商，即游戏运营商拥有游戏账号的所有权(物权)。理由有[10]：

其一，游戏用户和游戏运营商之间是一种双方资源的合同关系，即网络服务协议，那么按照合同约定，

游戏账号应当归游戏运营商所有。市场上，几乎全部游戏都在用户协议上如是规定，如，腾讯公司的王

者荣耀，其《游戏许可及服务协议》第 2.6 条规定，“游戏账号是腾讯按照本协议授权您用于登录、使

用腾讯游戏及相关服务的标识和凭证，其所有权属于腾讯”[11]。其二，虽然游戏用户在游玩过程中付出

了劳动或者金钱，但是该劳动行为实际上就是玩家享受游戏服务的必要支出，不可避免，而金钱则是游

戏用户租用游戏运营商虚拟财产的 租金，并不能算是购买游戏内的虚拟财产。其三，根据行业习惯，游

戏账号归属于游戏运营商，是行业一致认可的做法。佐证就是，市场上各家游戏的用户协议，都规定游

戏账号所有权归属于游戏运营商。总之，游戏账号的所有权应当归属于游戏运营商。 
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认为游戏账号所有权应当归属于游戏用户。主要理由有[12]：

首先，从游戏账号及其绑定的内部虚拟财产的来源上看，游戏账号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需要玩家主动

去创建才会生成，账号内虚拟财产也是玩家付出劳动、时间或者金钱之后生成的。换言之，是经过玩家

的“创造”之后慢慢成长起来的，逐渐获得增值，而与游戏运营商并无太多关系。其次，游戏账号的所

有权归属于玩家后，游戏运营商并非不能够收回开发成本，在全球互联的今天，只要用户群体多于一定

数量，游戏运营商取回成本并非毫无希望。然后，游戏账号归属于游戏用户后，并不代表游戏运营商不

能停止运营，只要当成本大于收益时，游戏运营商是可以公示停服公告而及时止损。况且，游戏都是一

代代迭代推陈出新的，足够游戏运营商在下一代游戏里面收回必要成本。当然，具体的解决方案需要细

化，但游戏账号归属于游戏用户并非会将运营商逼入死胡同。最后，游戏的服务协议太过霸道，是不容

玩家反对的霸王条款[13]。不仅直接规定游戏账号所有权归于游戏运营商，且玩家不得对该账号进行任何

处分。如此规定，笔者个人认为是限制和排除了游戏用户的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况

且，在市场上，游戏账号交易受众颇多，在司法实务上，亦有法院认定所有权归属于游戏用户。可见，

并非用户协议规定就一定有效，还需具体分析认定。由此可知，游戏账号应当归属于玩家更合理。 
综上所述，游戏运营商说和游戏用户说对游戏账号的分析各有侧重，论述的角度不同，就会得出不

同的结论。但，现有研究缺少类型化的思路，认定所有游戏账号都是同质的，然而事实上，不同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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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账号应当区别对待。 

4.2. 单机游戏账号的权属认定 

根据笔者的多年来的游戏经验来看，现如今，除大型游戏公司可能自己发行游戏外，绝大多数单机

游戏的发行模式都是游戏平台模式。以全球最大的电子游戏发行平台 steam 为例，游戏开放商或者发行

商(都是游戏运营商)在 steam 平台上架电子游戏，然后 steam 的用户在平台上直接购买游戏，而非是游戏

用户直接向游戏运营商购买游戏产品。此种游戏商店的最大好处是，游戏运营商有机会获得大量的游戏

用户。同时，steam 平台的账号即为游戏账号。 
由此可以看出，首先，单机游戏账号必不可能归属于游戏运营商。主要原因就是，游戏用户并非直

接在游戏上注册账号，并未与游戏运营商有直接的接触，游戏运营商无任何依据可证明账号归其所有。

其次，就要看游戏用户与游戏发行平台的关系。从成本收益上看，第一，游戏发行平台的成本包括：1) 平
台开发成本，但该成本并非直接相关于游戏本身，并不该由游戏用户买单，实际上，哪怕平台做的是否

简陋，只有平台上有游戏出售，平台依然会有大量的用户。2) 平台运营、维护和管理成本。只要平台正

常运营，该部分成本就是必要支出，与用户无直接关系。从收益上看，平台可以在每笔成交的交易中抽

取较高的分成，steam 通常是 30%。换句话说，steam 无需自己开发游戏，即可享受因游戏带来的高额利

润，而这些，都是游戏用户来买单。第二，游戏用户的成本，包括 1) 游戏购买成本，不同口碑和质量的

厂商制作的游戏售价不一，这些都是单机游戏的必要支出。2) 时间成本。游戏用户想要体验游戏带来的

快乐，那么时间成本是必要支付的。从收益上看，游戏用户获得游戏软件以及游玩游戏带来的快乐。至

少从数字上看，与游戏放行平台的收益完全无法对比。加之，游戏玩家看重的并不是游戏发行平台，而

是其上面的单机游戏。因此，笔者认为，从利益平衡的角度上看，单机游戏账号的所有权应当归属于游

戏用户更公平合理。游戏用户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不仅使游戏账号回归其功能定位，

即链接游戏的账户，更能使游戏用户对自己的游戏账户更加有安全感，防止出现无故被平台没收的情况

(当然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出现)。而游戏发行平台，则获得巨大的游戏市场利益，并且基于管理的需要，其

可以对违规的游戏账号进行处理，这既是其权利，也是其义务。 

4.3. 网络游戏账号的权属认定 

网络游戏则与单机游戏不同，因网络游戏基本遵循免费游玩-付费增值的发行思路，让其天生就比单

机游戏具有更多的游戏用户。因此，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多为游戏运营商自己发行，无需游戏发行

平台介入。此时，游戏用户若想游玩网络游戏，则必须通过游戏提供的注册通道进行账号注册。此种情

况下，网络游戏账号就与游戏运营商有着直接的接触。 
在此，依然采取成本收益分析法进行分析。在网络游戏运营商方面，其成本与上文的游戏发行平台

基本一致，只是成本多寡而已。通常而言，游戏运营商的游戏开发成本较高，需要一定的运营时间才能

收回；而游戏运营管理成本，则与游戏用户数量有关，游戏用户多则随之多，反之亦然。此外，网络游

戏运营商还需要承担游戏发行成本，因网络游戏由运营商自行发行，宣传、广告等发行费用需要游戏运

营商承担。游戏运营商的收益则是，游戏用户带来的流量收益，以及部分游戏用户直接内购的费用收益，

且内购收益是网络游戏的收益大头，否则游戏运营商不会选择免费游玩的发行模式。对于游戏用户而言，

成本无外乎内购费用、时间成本，与单机游戏成本类别一样，但具体数额差异则无法确定。游戏用户的

收益，则就是游玩快乐，游戏软件本身几乎毫无价值。从成本收益来看，作为公司的网络游戏运营商的

收益绝对比作为个人的游戏用户多得多。也就是说，在游戏运营商面前，游戏用户就是弱势方。基于此，

笔者认为，游戏账号应当归属于游戏用户，使得游戏用户的收益相较之游戏运营商更平衡点。若是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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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游戏用户，则游戏用户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游戏账号的权利，游戏用户也能更加安心的在游

戏内消费。至少不会出现腾讯诉 DD373 之后的情况，即不少游戏用户得知游戏账户归属于腾讯后，弃玩

腾讯的游戏，使得腾讯游戏用户下降[14]。导致此种结果的原因是，腾讯的代理律师，在法庭上过分地说

出“游戏协议规定游戏账号归属于腾讯所有……腾讯作为游戏运营方不考虑玩家的感受和体验”[15]的话，

这让处于弱势地位的玩家群体感到十分寒心，同时感受到腾讯作为资本方的蛮不讲理。试问，腾讯通过

网络游戏获得的收益，难道不是从游戏用户身上赚取的吗？因此，为避免游戏运营方，特别是资本实力

极强的游戏运营方，无故打击游戏玩家，诸如故意不提供优质的游戏体验、恶意关闭服务器停止运营等，

留给游戏用户自由处分其账号的空间，使其能够及时在网络游戏中止损，笔者认为将游戏账号归属于游

戏用户更加合理。另外，网络游戏运营商为维护游戏正常运营，也应当具备管理游戏账号的权利，且因

网络游戏依赖于网络服务器运行，游戏用户游玩也必需与服务器交流，故网络游戏运营商的管理权权限，

比单机游戏发行平台的更大，包括但不限于封禁异常账号、开挂账号、破坏他人游戏体验账号、损害运

营商正常运营的账号等。 
综上所述，从利益平衡的角度上，笔者更赞同游戏用户说，这能平衡游戏用户与游戏运营商间不平

等的关系，并给游戏用户提供一定的损害救济空间。 

5. 总结 

本文尝试从类型化的思维，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提出了笔者对权属问题的简要看法。本文认为，

首先，网络游戏账号可分为单机游戏账号和网络游戏账号，都具有虚拟性、功能依附性、非永久性、可

支配性、存在独立性和财产性等特点。然后，结合游戏账号的特点，认为游戏账号的法律性质应当是物

权客体，可被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理的方式利用。而非是债权说、新型财产说、知识产权说等观点所

述之性质。最后，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游戏用户为弱势一方，无论是单机游戏账号，还是网络游戏账

号，都应当权属于游戏用户。游戏运营商，有着必要的管理权利。当然，游戏账号等虚拟财产的归属问

题由来已久，各人有不同的看法，难以形成统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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